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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人辦理證券鉅額買賣申報及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參加人辦理證券鉅額買賣

申報及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 

參加人辦理證券鉅額買賣申報

及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 

為使章則名稱用語一致，爰修

正本章則名稱。 

第二條 參加人申報有價證券

鉅額賣出，得操作「證券圈存

申請」交易（交易代號 152）

辦理圈存。 

 

參加人取消申報賣出或

申報賣出未成交時，得操作

「證券解圈」交易（交易代號

153）辦理解圈，未通知者，

本公司於當日結帳後辦理解

圈。 

參加人得操作「證券圈

存、解圈資料查詢」交易（交

易代號 B77），查詢當日圈存

及解圈資料。    

第二條 參加人申報有價證券

鉅額賣出，得經由本公司連

線電腦操作「證券圈存申請」

交易（交易代號 152）辦理圈

存。 

參加人取消申報賣出或

申報賣出未成交時，得經由

本公司連線電腦操作「證券

解圈」交易（交易代號 153）

辦理解圈，未通知者，本公司

於當日結帳後辦理解圈。 

參加人得經由本公司連

線電腦操作「證券圈存、解圈

資料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B77），查詢當日圈存及解圈

資料。    

為使章則用語一致，爰修正本

條。 

第三條 鉅額買賣劃撥轉帳作

業依照證券集中市場普通交

割之買賣，或櫃檯買賣中心

(以下稱櫃買中心)等價成交

系統股票結算交割方式辦

理。 

參加人得於成交日後第

一營業日操作「鉅額、拍賣/

一般標購、證金/天然災害標

購交易明細查詢」交易（交易

代號 B76）查詢前一日之鉅額

買賣交易明細資料。 

第三條 鉅額買賣劃撥轉帳作

業依照證券集中市場普通交

割之買賣，或櫃檯買賣中心

等價成交系統股票結算交割

方式辦理。 

 

參加人得於成交日後第

一營業日經由本公司連線電

腦操作「鉅額、拍賣/一般標

購、證金/天然災害標購交易

明細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B76）查詢前一日之鉅額買賣

交易明細資料。 

修正理由同第二條。 

第四條 參加人申請上市（櫃）

證券鉅額買賣更正帳號、申

報錯帳及錯帳處理、申報違

約及違約處理時，應依證交

第四條 參加人申請上市（櫃）

證券鉅額買賣更正帳號、申

報錯帳及錯帳處理、申報違

約及違約處理時，應依證券

一、本公司辦理鉅額買賣更正

帳號、申報錯帳及錯帳處

理、申報違約及違約處理

之作業，與參加人辦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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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所或櫃買中心相關章則辦

理；本公司於接獲證券商透

過證交所或櫃買中心通知

後，依本公司參加人辦理當

日沖銷交易、錯帳、更正帳

號、遲延交割及違約帳簿劃

撥作業配合事項辦理相關帳

簿劃撥作業。 

交易所或櫃檯中心相關章則

辦理；本公司於接獲證券商

透過證券交易所或櫃檯中心

通知後，辦理相關之帳務調

整。 

日沖銷交易、錯帳、更正帳

號、遲延交割及違約帳簿

劃撥作業配合事項之規範

相同，爰引用該配合事項。 

二、修正理由同第二條。 

第五條 質權人採鉅額方式自

行拍賣以帳簿劃撥設質之有

價證券，其帳簿劃撥作業依

本公司參加人辦理有價證券

設質交付帳簿劃撥作業配合

事項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質權人採鉅額方式自

行拍賣以帳簿劃撥設質之有

價證券，其帳簿劃撥作業依

參加人辦理有價證券設質交

付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相

關規定辦理。 

修正理由同第二條。 

刪除 第六條 發行公司為召開股東

會而停止過戶時，於停止過

戶日之前一營業日完成鉅額

買賣交割之買進所有人列入

證券所有人名冊。 

一、本條刪除。 

二、原條文係因應鉅額交易當

日交割所訂定，惟現行鉅額

交易皆為成交日後第二營

業日交割，且證交所已刪除

所有人名冊相關規定，爰刪

除本條。 

第七條  本配合事項未盡事

宜，悉依本公司業務操作辦

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本配合事項未規定完

善之部分有所遵循，爰訂

定本條。 

 


